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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頁　共二頁線

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內政委員會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日程
時間：110年3月11日（星期四）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分
地點：紅樓202會議室

報告事項
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。

邀請內政部部長率同所屬列席報告業務概況（含上會期臨時提案辦理情形），並備質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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